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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 

 

信达现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签署条款 

 

第一条  鉴于中国证监会已批准了《信达现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

合同》、《信达现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，委托人、管理人、托管人特签订

本签署条款，并同意接受《集合资产管理合同》与《说明书》的约束。自本签署条款

生效之日起，委托人即与其他两方共同成为《集合资产管理合同》的当事人。 

第二条 委托人保证委托资产的来源及用途合法，所提供的资料真实、合法、完

整，并已阅知和充分理解本合同签署条款、《集合资产管理合同》、《说明书》的内

容。委托人确认，管理人已充分揭示集合计划存在的风险，并承诺已根据自身的财产

与收入状况、证券投资经验、风险认知与承受能力和投资偏好等情况认为与集合计划

相匹配，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损失。 

第三条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审慎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；管

理人确认，已向委托人明确说明集合计划的风险，不保证委托人资产本金不受损失，

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 

第四条 托管人承诺按照《集合资产管理合同》、《托管协议》的约定，以诚实

信用、谨慎勤勉的原则履行集合计划资产的托管义务；托管人不保证委托人资产本金

不受损失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如相关文件中载明投资收益预期，该预期仅供客户参

考，不代表集合计划在存续期内的实际收益，也不构成管理人保证客户资产本金不受

损失或者取得最低投资收益的承诺。 

第五条 中国证监会对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（证监许可[2011]1525 号），但

中国证监会对集合计划做出的任何决定，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

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，也不表明参与集合计划没有风险。 

第六条 本签署条款通过电子签名方式签署，自三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如果委托

人是自然人则应本人签署，如果委托人是非自然人则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

署。 

 

 

管理人：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托管人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
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金账户： 

证件名称：身份证/营业执照等   证件号码： 

 


